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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日前因熱帶性低氣壓橫掃南台灣，引發各地豪大雨災情

1事，為減輕災區災民負擔，儘速復原，貴府（局）如認

有必要，有關災民因本次災害需向地政機關申請核（補）

發權利書狀、地籍謄本、圖冊或閱覽地籍資料等，及申辦

建物測量、土地複丈、繼承登記案件之各類規費繳納事宜

，得參照本部98年8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189號函

辦理（詳附件），請查照轉行。

說明：依據規費法第12條第3款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本部地政司(地籍科、地價科、測量科、土地登記科) 2018-08-27
15:38:27

161070032325

■■■■■■地籍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08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